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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9 证券简称：ST信通 公告编号：2026-004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仍存在违规担保尚未最终解

决（已有违规担保赔偿风险化解方案），从而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9.8.1 条所规定的涉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

于 2025年 7月 9日起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8.4条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

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及进展

（一）截至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公司剩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

件涉案本金合计为 60,621.12 万元，公司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9.8.1条相关规定

所述违规担保尚未最终解决（已有违规担保赔偿风险化解方案），从而触及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已于 2025年 7月 9日起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上述违规担保涉及以下案件：

1、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由“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更名，以下简称“中信黑龙江分公司”）案，

涉案本金 40,000万元

2024年 8月公司因该本案被划扣资金 72.08万元，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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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或“亿阳集团”）已经现金偿还。

2025年 12月，公司因本案被划扣人民币 12,000万元；此前，因洽商本案和解

事宜，公司已向中信黑龙江分公司支付 2,000万元和解意向金，因后续未达成和解，

该笔款项直接转为执行款。两项合计被执行人民币 14,000万元。

2、汇钱途（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钱途资产”）案，涉案本

金 6,045.46万元

2025年 1月公司因本案被划扣资金 6,048.54万元，控股股东已经以南京兰埔成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兰埔成”）9.0134%股权作价抵偿；

2025年 6月公司支付执行款项 330万元，本案对公司已全部执行完毕。

3、北京天元天润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天元天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元天润”）案，涉案本金 9,975.66万元

日前，公司就本案的执行与天元天润达成和解，拟于 2026年 1月 31日前（含

当日）向其支付和解款 4,9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

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4、崔宏晔案，涉案本金 4,600万元

本案此前已执行公司资产 2,876.86万元，并已经控股股东现金清偿。由于债权

人申请恢复执行且公司申请执行异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基于审慎原则，计入需承

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金额。

日前，公司就本案的恢复执行与崔宏晔达成和解，拟于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2026年 1月 25日）内向其支付和解款 3,8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1月 7日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二）控股股东拟用南京兰埔成 24.9980%股权作价 16,000 万元解决公司为其

违规担保可能产生的部分赔偿责任，并已经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5日召开的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截至 2025 年 12 月 22 日，南京兰埔成已完成

24.9980%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相关股权已变更至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现代天龙通

讯技术有限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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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公司因为控股股东违规担保合计被执行的资产 14,330万元（中信黑龙江分

公司案及汇钱途资产案），包含在上述 16,000万元股权价值范围内，控股股东已经

以南京兰埔成相应股权予以抵偿。

若后续因违规担保案件执行公司资产，包含在前述 16,000万元股权价值范围内

的（剩余可抵偿股权价值为 1,670万元），控股股东仍可直接以南京兰埔成股权予以

抵偿。

（三）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违规担保赔偿风险化解

事宜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1）自南京兰埔成股权变更登记至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名

下后 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如在公司每年度减值测试时或在南京兰埔成融资时股权

对应的价值低于 16,000万元，或者经核查或审计等发现该资产最终金额低于 16,000

万元，其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2）对于超出前述股权价值（16,000 万元）的

剩余违规担保赔偿责任，若未来发生任何新增的包括但不限于司法划扣等执行公司

资产情形，其将在该等事项发生之日起 90个自然日内以现金方式予以全额清偿。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剩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

为 54,575.66 万元，预计合计需赔付金额不超过 14,000 万元，涉及中信黑龙江分公

司案剩余拟被执行金额、天元天润公司案执行和解金额 4,900 万元和崔宏晔案执行

和解金额 3,800万元。

二、其他事项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

司将每月披露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9日


